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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的準繩。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原住民族委員會新任委員遴任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45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5-239） 

廖委員就原住民族委員會新任委員遴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置委員 19 人至 29 人，其中原住民族各族代表應至少一人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聘用，其聘期隨主任委員異動而更易。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求聘用委員的遴聘公開

、公平、公正，訂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遴聘要點，除須符合遴聘要點相關法定資格條

件外，更綜合考量用人唯才、超越黨派、性別比例及兼顧原鄉與都會區域平衡等原，遴

薦適任人選報請行政院核聘。 

(二)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遴聘要點係依據該會組織法第 4 條規定所訂定，有關部分族群對

於新任族群委員認為不具代表性乙事，經查尚符法制，對所推薦人選未被聘用所產生的

誤解與認知差距，原住民族委員會已與相關族群個別溝通說明，容俟將來修法解決。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莫蘭蒂颱風造成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村

上方崩塌，居民事前屢向農業委員會反映，部落後方土石有坍

塌之虞，惟該會水土保持局均未處理，致部落遭土石淹沒，要

求查明是否因人為因素釀禍，並立即整合各機關資源投入紅葉

村災後復原工作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45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5-237） 

廖委員就莫蘭蒂颱風造成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村上方崩塌，居民事前屢向本院農業委員會反映

，部落後方土石有坍塌之虞，惟該會水土保持局均未處理，致部落遭土石淹沒，要求查明是否因人

為因素釀禍，並立即整合各機關資源投入紅葉村災後復原工作等所提質詢經交據農業委員會查復如

下： 

一、本次紅葉村係屬崩塌災害，主要崩塌範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尚未列入地質敏感區，依目前

各國科學研究進展，仍無法事前精確預測崩塌時間及地點。另依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要

點，土石流潛勢溪流之新增及調整之提報方式，主要由地方政府針對風險潛勢、影響範圍等

有新增及調整需要者，進行初步勘查後提報本會水土保持局審查後公開，針對紅葉村範圍地

方政府未曾提報申請，爰崩塌地非屬土石流潛勢溪流。 

二、本會水土保持局執行整體性治山防災相關計畫，係依整體調查規劃成果，針對土砂災害嚴重區

域，依保全對象、崩塌率、土石流潛勢溪流等因子，排定保育治理優先順序，視實際需要提

報工程審議會議進行審查。針對本案居民反映，本會水土保持局曾於 104 年 9 月 16 日派員勘


